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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重要日程表 

項  目 規 定 日 期 暨 時 間 及 資 訊 網 址 

報名期限 96 年 5 月 29 日上午 9 時起～ 6 月 7 日下午 5 時止 

繳費期限 96 年 5 月 29 日～ 6 月 7 日下午 11 時止 

特種生、低收入戶

考生驗證截止日 
96 年 6 月 7 日 

寄發准考證 
預計於 96 年 6 月 27 日寄發（准考證不貼相片） 
（考試地點、地址及試場號碼均詳列於准考證） 

筆  試 
學士班：96 年 7 月 8 日 
進修學士班：96 年 7 月 9 日 

放榜 96 年 7 月 20 日 

寄發成績單 預計於 96 年 7 月 24 日寄發 

申請成績複查 96 年 7 月 31 日前（以郵戳為憑，逾期恕不受理） 

正備取生網路 
登記入學意願 

96 年 8 月 10 日上午 9 時起 ～ 8 月 14 日下午 4 時止 
凡有意願就讀本校之正備取生無論名次為何，皆應按時上網登記入

學意願，逾時未登記者，以自願放棄入學資格論。 

公告新生名單 
及遞補順序名單 

96 年 8 月 16 日 

新生繳驗證件及

領取新生資料 
96 年 8 月 22 日（上午 9:00～11:00；下午 2:00～4:00） 
（含正取生及獲遞補備取生） 

備取生遞補 
截止日 96 年 9 月 3 日 

新生報到 96 年 9 月 4 日 

新生訓練 96 年 9 月 5 日～9 月 6 日 

招生資訊網址 http://recruit.nchu.edu.tw 



網 路 報 名 作 業 流 程 
須取得登錄完成序號及繳交報名費成功方為報名完成 

 
 不同意

 

 

正確 不正確 

同意 

 

 

 

繳交報名費 

【繳費期限：請參閱招生

重要日程表】 

報名期限 

【請參閱招生重要日程表】 

進入招生資訊網址 
【填寫報名資料】 

【網路報名協議書】 
確認是否同意 

請仔細閱讀並確認 
【網路報名注意事項】 

選擇【確定報名】 

預覽報名資料 

確認【報名資料】
回前頁修改 
【報名資料】

登錄完成 

列印： 
1. 報名表 
2. 繳費單

回報名首頁 離 

開 

系 

統 
查詢報

名資料 

取得登錄完成序號 

報名完成 

請輸入報名【學系代碼】 

請輸入【報名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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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將

自行列印報名費

生學系

簡 章 本 文 

壹、招生類別： 

一、學士班（日間上課）：二、三年級。 
二、進修學士班（夜間上課）：二、三年級。 

貳、報考資格及規定： 

   凡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均可報名： 

一、大學校院肄業學生： 
（一）修業滿一學年，可報考各學系二年級。 
（二）修業滿二學年，可報考各學系二年級或性質相近學系三年級。 

二、大學畢業已服兵役期滿或無常備兵役義務者： 
可報考各學系二年級或性質相近學系三年級。 

三、專科學校或專修科（含應屆）畢業者： 
可報考各學系二年級或性質相近學系三年級。 

四、具下列資格之ㄧ者，得以「專科畢業同等學力」報考各學系二年級或性質相近學系三 
  年級： 

（一）已修畢修業年限且修習達畢業學分（二專在 80 學分以上；三專在 106 學分以 
   上；五專在 220 學分以上）之專科肄業生。 
（二）持有專科同等學力鑑定考試及格證明書。 
（三）在大學或空中大學累計修習大學程度學分或大學規定推廣教育學分達二年制 
   專科學校畢業學分（至少為 80 學分）。 

五、空中大學肄業全修生： 
（一）修滿 36 學分者：得報考性質相近學系二年級。 
（二）修滿 72 學分者：得報考性質相近學系三年級。 

參、報名期限及方式：  

一、報名期限：請參閱「招生重要日程表」。 
註：報名系統於報名期間內 24 小時開放，報名截止立即關閉，屆時仍在報名系統內

自動斷線，並視同未完成報名手續。  
二、報名方式：一律先上網填寫報名資料（網址同招生資訊網址），取得登錄完成序號後

繳費單，持單繳費（繳費方式詳見下頁第肆項）。 
三、報名注意事項： 

（一）本校學生因操行成績不及格而退學者，不得報考本項考試。 
（二）性質相近學系之認定如有疑義，請於上班時間上午 8 時至下午 5 時止電洽各招 

（連絡電話請參閱第 8 頁至第 18 頁）。 
（三）除學士班特種身份考生（考試成績優待）外，網路報名時無須繳交學歷證件，  
   證件皆於錄取後再行繳驗。 
（四）特種身份考生（退伍軍人、運動績優考生）須於 96 年 6 月 7 日前填妥資格審 
   查表（附表二）並備妥退伍令影本（載明入伍及退伍日期）或運動成績優良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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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文件影本，以限時掛號寄至「402 台中市南區國光路 250 號國立中興大學轉 
   學招生委員會」。如未於規定期限內寄送，或經轉學招生委員會審查，發現不 
   符合特種身份報考資格者，概改以一般生身分報考，考生不得異議。 
（五）考生各項資格認定，以報名輸入資料為依據，若繳驗證件與網路上輸入資料不 
   符或假借、冒用、偽造或變造證件者，取消錄取資格，並由考生自負法律責任。 
（六）考生完成網路登錄報名資料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更改報考學系（組）別、 
身分別及選考科目。網路報名表請自行列印留存備查，無須寄回本校。 
（七）報名手續完成係指網路登錄考生報名資料輸入作業完成並經確認取得「登錄完

」及成序號 繳交報名費完成，若有任一項目未完成視同未完成報名手續。 
（八）考生報名手續完成後，所繳報名費一律不予退還。 
（九）考生網路報名時輸入之連絡電話、通訊地址、電子信箱（請輸入 96 年 9 月底 

可聯繫之各項資料）應清楚無誤，以免因無法連絡或投遞而權益受損。 前確實

戶餘額

機轉帳

帳繳費

站查詢

（十）報名資料輸入時難字之處理，請依本簡章附表三辦理。 
（十一）外國學歷請填寫英文名字，並註明所屬地區（state），例：Saddleback College 
    （USA, California）。 
（十二）報名期間（例假日除外）若遇任何問題請於上班時間上午 8 時至下午 5 時止 
    電洽招生暨資訊組：04-22840216。 

肆、繳交報名費期限及方式： 

一、繳費期限：請參閱「招生重要日程表」。 
註：請盡早上網填寫報名資料並自行列印繳費班及繳交報名費，逾期概不受理。 

二、繳費方式： 
（一）報名費：新臺幣 1,200 元整（代收手續費由考生自行負擔）。 
（二）繳費方式：  

1. 利用自動提款機（ATM）轉帳繳費。 
2. 憑所列印之繳費單至郵局各地支局櫃檯繳費。 
3. 憑所列印之繳費單至便利超商繳費（7-11、全家、萊爾富、OK、福客多）。 

註：低收入戶子女申請報名費全免退費者，請依附表一辦理。 
三、繳費注意事項： 

（一）每份網路報名表產生一組繳費帳號，僅供一人報考一學系(組)使用。 
（二）利用ATM轉帳繳費者，請務必確認是否轉帳成功。【交易明細表】應印有「帳 

」及「轉帳金額」及「轉帳手續費」（持中國信託金融卡並使用中國信託提款

者免收手續費），以上皆具備即為轉帳繳款成功，否則表示未成功，請重新轉

。 
（三）若因列印之條碼模糊導致無法在超商繳費，請改用郵局或ATM轉帳繳費。 
（四）在確認繳費後，系統將自動更新報名狀態，請於繳費後三個工作天至招生網 

個人繳費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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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准考證： 

一、准考證寄發日期：請參閱「招生重要日程表」。 
二、寄發日期七天後尚未收到或遺失者，請自行上網補發（網址同招生資訊網址）。 

陸、筆試： 

一、筆試日期：請參閱「招生重要日程表」。 
二、筆試地點：考場地點、地址及試場號碼均詳列於准考證。 

柒、考試規則： 

一、考生每節考試應試時，應攜帶「准考證」及「國民身分證」（或有效期限內之護照／ 
  駕照／具有照片之IC健保卡），放在考桌上以備查驗。若經發現身分與報名資料不符， 
  則不准應試，考生不得有任何異議。 
二、考生未攜帶准考證入場應試時，經監試人員查核「國民身分證」（或有效期限內之護 
  照／駕照／具有照片之IC健保卡），並確認係考生本人無誤者，先准予應試，惟至當 
  節考試結束鈴（鐘）聲響畢前，仍未送達或未申請補發者，扣減該科成績兩分。其後 
  各節考試比照辦理。 
三、考生未攜帶「國民身分證」（或有效期限內之護照／駕照／具有照片之IC健保卡）入 
  場應試時，監試人員應請試務人員拍照存證後，先准予應試，惟至當節考試結束鈴（鐘） 
  聲響畢前仍未送達者，扣減該科成績兩分。其後各節考試比照辦理。考試結束後仍未 
  送達者，考生應於 7 天內親自攜帶「國民身分證」至本校招生暨資訊組辦理驗證手續， 
  違者各科不予計分。 
四、准考證及國民身分證（或有效期限內之護照／駕照／具有照片之IC健保卡）皆未攜 
  帶者，比照前項辦理。 
五、考生應按規定時間入場，未到考試時間或遲到逾 20 分鐘者，不准入場，入場應試者， 
  60 分鐘內不得出場，違者取消考試資格。 
六、考生應按照編定座位號碼入座，試卷上之座號應與考桌上及准考證上之座號相同，如 
  有不符，應即舉手，請監試人員查明，否則該科不予計分。 
七、考生應試時不得攜帶計算機，各系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違者扣減該科成績五分，並 

其使用情節加重扣分或扣減該科全部成績。 得視

八、考試試卷，必須用藍、黑色筆（可使用鉛筆）繕寫，違者該科不予計分。 
九、考試題目，除印刷不明得於發題後舉手發問外，其他概不得發問。 
十、考生不得有交談、偷看等行為，違者該科不予計分。 
十一、考生不得有傳遞、抄襲、夾帶、頂替或其他舞弊情事，違者勒令退出試場，並取消 
   考試資格。 
十二、各科答案，均應寫在試卷內頁，寫在試題紙上者不予計分。 
十三、試卷除答案外，不得書寫任何符號及文字，不得撕毀內頁及不得污損答案卷上之條 
   碼，違者該科不予計分。 
十四、試卷及試題不得攜出試場，違者該科不予計分。 
十五、每節考試繳卷時，試卷上之座位號碼不得自行撕毀，違者該科不予計分，考生出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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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

待加

   後，不得在試場逗留。 
十六、考生不得請人頂替或偽造證件混入試場應試，違者取消考試資格。其有關人員送請 
   有關機關處理。 
十七、考生不得有威脅其他考生幫助其舞弊，或威脅監試人員之言行，違者取消考試資格。 
十八、考生除應用文具外，不得攜帶有礙試場安寧、考試公平之各類通訊器材、物品入場， 
   違者扣減該科成績五分，並得視其使用情節加重扣分或扣減該科全部成績。 
十九、考生如有本辦法未列之其他舞弊或不軌意圖之行為時，由監試或試務人員予以登記 
   並提請招生委員會依其情節輕重予以適當處分。 

捌、錄取原則： 

一、本校招生委員會於放榜前決定最低錄取標準，在此標準以上之非正取生，得列為備取 
  生。各學系考生成績達錄取標準之人數低於招生名額時，得不足額錄取，不足額錄取 
  時不得列備取生。正取生報到後如有缺額時，由備取生依次遞補至原核定招生名額數 
  為止。 
二、考生各科之考試成績，如有二人以上總成績分數相同時，則以各系專業科目之序號為 
  評比次序，而後為國文、英文，逐科評比分數，分數較高者優先錄取。各學系另有特 
    殊規定者，從其規定。 
三、考試科目中有一科為零分或缺考者不予錄取。 
四、退伍軍人錄取方式： 

(一)各系退伍軍人轉學生招生名額以本年度各系轉學生招生名額外加百分之二計

並採無條件進位法取整數計算。 

(二)退伍軍人原始總分已達一般生最低錄取標準者，以招生名額內錄取；退伍軍人優

分後達外加名額最低錄取標準時，以外加名額錄取。 

玖、放榜： 

一、日期：請參閱「招生重要日程表」。 
二、網址：同招生資訊網址。 
三、錄取考生名單以公告於本校行政大樓者為準。 
四、寄發成績單日期：請參閱「招生重要日程表」。 
五、寄發日期七天後尚未收到成績單或遺失者，請自行上網補發（網址同招生資訊網址）。 

拾、成績複查辦法： 

一、填寫成績單所附「國立中興大學 96 學年度轉學考招生考試成績複查申請單」，及繳交 
  複查費每科 30 元之郵政匯票（郵票恕不受理），受款人為：國立中興大學，並將回郵 
  信封貼足郵資（平信 5 元、限時 12 元、掛號 25 元），於 96 年 7 月 31 日前（以郵戳 
  為憑，逾期恕不受理）寄至：402 台中市南區國光路 250 號國立中興大學招生暨資訊 
  組收。 
二、申請複查以乙次為限，複查成績以複查筆試成績是否加總有誤、答案漏閱及登錄錯誤 
  為範圍，不得提出資料重審或試卷重閱，亦不得要求檢視或影印試卷。 
三、複查結果若因增減分數致錄取情形有所異動，申請複查之考生不得提出異議。 



四、本校將於 96 年 8 月 6 日統一寄發成績複查結果。 

拾壹、正備取生網路登記入學意願： 

一、登記時間及網址：請參閱「招生重要日程表」。 
二、凡有意願就讀本校之正、備取生，無論名次為何，皆應按時上網登記入學意願，逾時 
  未登記者，以自願放棄入學資格論。事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補登記。 

登記流程： 

 
 
 
 

有【入學意願】之 
正取生、備取生 

登記期限 
【參閱招生重要日程表】

輸入身分證號碼 
及出生年月日 

核對是否為本人無誤

請按【確認】鍵 

登記【入學意願】 
手續完成 

離開招生網頁並留存 
「完成登記」序號 

請再次進入登記網址 

並離開系統 
確實完成登記手續 

查詢是否已確實完成 
登記手續 

網路上取得 
「完成登記」序號 【同招生資訊網址】

進入登記網址 

 
 
 
 
 
 
 
 
 
 

三、公告登記入學【新生名單】及【遞補順序名單】：請參閱「招生重要日程表」。 
  註：【新生名單】係依有登記入學意願之正備取生原名次依序排列至招生名額為止， 
    其後名額則為【遞補順序名單】。 
四、有登記入學意願考生應自行上網查詢【新生名單】。 
五、新生名單公告後產生之缺額，本校將從【遞補順序名單】依序個別通知前來辦理報到。 
六、備取生遞補最後截止日：請參閱「招生重要日程表」。 

拾貳、新生入學繳驗證件並領取新生資料： 

一、驗證時間：請參閱「招生重要日程表」。 
二、驗證地點： 

（一）學士班：請至本校行政大樓一樓註冊組。 
（二）進修學士班：請至本校雲平樓一樓進修教育組。 

三、繳驗證件：【新生名單】內之錄取生，應於期限內持下列與報名時所填報考資格相符 
  之證件辦理，未按時完成驗證者，取消入學資格。 

（一）本招生考試成績單正本（驗訖發還）。 
（二）國民身分證正本（驗訖發還）。 
（三）原就讀學系歷年成績單正本。 
（四）學歷證件正本：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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洽進修

1. 一般身分考生： 
(1)大學校院肄業生（含空中大學）：修業證明書。 
(2)大學或專科（含應屆）畢業生：大學或專科畢業證書。 
(3)專科畢業同等學力考生：繳驗下列任一項 
 a.專科同等學力鑑定考試及格證明書 
 b.結業證書及學分證明文件（載明修業年限及學分數）。 

2. 特種身份考生： 
(1)退伍軍人：退伍令（載明入伍及退伍日期）。 
(2)運動績優考生：運動成績優良證明文件。 

3. 持外國學歷證件報考者： 
(1)經我國駐外單位認證完成之學歷證件。 
(2)入出國主管機關核發之入出境紀錄一份（外籍生、僑生免附）。 

4. 以僑生身分報考者：教育部分發僑生入學之原始分發文件、或僑委會核發之 
正式僑生身分證明書。 

四、注意事項： 

（一）新生本人不克親自驗證者，得委託親友辦理（請事先填具委託書）。 
（二）新生入學驗證時因故未能領取符合報考資格之證件者，應先填具切結書繳交， 
   並於切結期限內自行補繳未繳之證件，本校不另行通知補繳，逾期未補繳者（ 
   事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補繳），即以自願放棄入學資格論，其缺額由備取生 
   依序遞補。 
（三）考生經錄取，報到時如無法提出符合原報考資格身份之學位證書，不得轉換以 
   不同於原報考資格身份之學位證書報到。 
（四）新生所繳學經歷證明文件，如有假借、冒用、偽造或變造等情事，在未註冊前 
   查覺者，取消入學資格；註冊入學後查覺者，即開除學籍，且不發給修業有關 
   之任何證明文件；畢業後始查覺者，除依法追繳其學位證書外，並公告撤銷畢 
   業資格。 
（五）錄取生報到後，仍應依規定辦理註冊手續，否則取消入學資格。 
（六）轉學生經錄取入學，得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學分抵免（參閱附錄二）。可抵免 
   之學分由本校各學系審核；如因學分抵免不足須延長修業年限者，概依照本校 
   相關規定辦理。申請抵免學分以一次為限，並應於「加退選課程」期限前辦理 
   完畢。 

（七）依照本校規定，經錄取之轉學生，不得申請保留入學資格；註冊入學後不得申 
   請轉系。 
（八）詢問入學及註冊相關事宜，學士班請洽註冊組：04-22840211；進修學士班請

教育組：04-22840583。 

拾參、其他注意事項： 

一、95 學年度應屆畢業生報考者，不得申請緩徵。 
二、以僑生身分報考者，考試成績不予優待。 
三、公費生或有實習、服務、服役規定者（如師範院校公費生、軍警院校生、現役軍人、 



  警察等）報考本校轉學考，應自行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若考生錄取後未能依規完成 
  報到程序及註冊入學，不得辦理保留入學資格。 
四、現役軍人在 96 年 6 月 8 日至 9 月 3 日之間退伍者，須由部隊長出具「退伍或解除召 
  集日期」證明，始得以普通身分報考，考試成績不予優待。 
五、以特種身分報考進修學士班轉學考者，考試成績不予優待。 
六、以特種身分報考學士班轉學考者，考試成績優待辦法如下： 

（一）運動績優考生符合【中等以上學校運動成績優良學生升學輔導辦法】規定者（ 
   參閱附錄四第十一、十二條）得予增加原始總分 10%。 
（二）現役軍人在 96 年 6 月 7 日前退伍者，須繳交退伍令影本，始得以退伍軍人 
   身分報考，考試成績得依下表規定優待： 
95 年 12 月 27 日(含)以前退伍者： 

 服役期間 

五年以上 

服滿法定役期 

(未滿 5 年) 

未滿一年 

(95.6.7~95.12.27) 
原始總分加 25％ 原始總分加 8％ 

未滿二年 

(95.6.6~94.6.7) 
簡章有誤特此更正! 

原始總分加 20％ 原始總分加 8％ 

未滿三年 

(94.6.6~93.6.7) 
簡章有誤特此更正! 

原始總分加 15％ 原始總分加 8％ 

役期類別 
退伍時間 

 

95 年 12 月 28 日(含)以後退伍者： 

 軍官士官 

士兵役 

期間五年 

以上 

志願士兵役 

期間四年 

以上未滿 

五年 

志願士兵役 

期間三年 

以上未滿 

四年 

義務役 

期間未滿

五年 

未滿一年 

(95.12.28~96.6.7) 
原始總分 

加 25％ 

原始總分 

加 20％ 

原始總分 

加 15％ 

原始總分

加 5％ 

役期類別 

退伍時間 

優待限制：退伍後已享有一次優待錄取，無論已否註冊入學，均不得再享有第二次優待。 

七、殘障考生報名時，得檢具殘障證明文件提出延長考試作答時間或安排考場之申請。 
八、考生對於本校招生之申訴事件，依據「國立中興大學轉學招生辦法」，應於放榜後十 
  日內，以正式書面具名向本校招生委員會提出，其他方式均不受理。 
九、考生如利用本校錄取資格謀取不當利益交換事證明確者，本校有權取消其錄取資格。 
十、持有居留證之外籍生在台居留滿四個月起，應參加全民健康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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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肆、各系所招生名額及考試科目： 
說明：「前均標」係指該學系考試成績前百分之五十考生的平均分數， 
   「全均標」係指該學系所有考生的平均分數， 
   「後均標」係指該學系考試成績後百分之五十考生的平均分數。 

※學士班： 

系  別 中國文學系 外國語文學系 歷史學系 企業管理學系 

學系代碼 112 122 132 232 

招生年級 二 二 二 二 

招生名額 6 12 14 3 

考試科目 

一、共同科目： 

(一)國文 

(二)英文 

二、專業科目： 

(一)文學概論 

(二)國學導讀 

一、共同科目： 

(一)國文 

(二)英文 

二、專業科目： 

(一)文學閱讀 

  能力 

(二)英文作文 

一、共同科目： 

(一)國文 

(二)英文 

二、專業科目： 

(一)中國通史 

(二)世界通史 

一、共同科目： 

(一)國文 

(二)英文 

二、專業科目： 

(一)管理學 

(二)經濟學 

性質相近 

學系 
    

計分方式 

總成績為四科成績

加總，專業科目均加

重計分 50%。 

總成績為四科成績

加總。 

總成績為四科成績

加總。 

總成績為四科成績

加總。 

備   註  

同分參酌 a.文學閱

讀能力 b.英文作文

c.英文 d.國文原始

分數排序。 

  

連絡電話 (04)22840317#882 (04)22840322#777 (04)22840324#668 (04)2284057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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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別 財務金融學系 財經法律學系 

學系代碼 212 213 242 243 

招生年級 二  三 二 三 

招生名額 10 3 15 11 

考試科目 

一、共同科目： 

(一)國文 

(二)英文 

二、專業科目： 

(一)經濟學 

(二)微積分 

一、共同科目： 

(一)國文 

(二)英文 

二、專業科目： 

(一)經濟學 

(二)統計學 

一、共同科目： 

(一)國文 

(二)英文 

二、專業科目： 

(一)民法總則 

(二)刑法總則 

一、共同科目： 

(一)國文 

(二)英文 

二、專業科目： 

(一)民法 

(二)公法(含憲法

  、刑法) 

性質相近 

學系 

大學校院法、商、管

理、社會科學院所屬

科系。專科學校商業

相關學科。 

大學校院法律相關科

系。 

計分方式 

總成績為四科成績

加總，總成績須達

前均標。 

總成績為四科成績

加總。 

總成績為四科成績

加總，專業科目均加

重計分 50%。 

總成績為四科成績加

總，專業科目均加重計

分 50%。 

備   註 

 
統計學可攜帶計算

機應考 
 

 

連絡電話 (04)22840591#101 (04)2284088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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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別 行銷學系 應用經濟學系 園藝學系 

學系代碼 222 342 322 323 

招生年級 二 二 二 三 

招生名額 5 6 7 7 

考試科目 

專業科目： 

(一)經濟學 

(二)行銷學 

一、共同科目： 

(一)國文 

(二)英文 

二、專業科目： 

(一)經濟學原 

  理 

(二)微積分 

一、共同科目： 

(一)國文 

(二)英文 

二、專業科目： 

(一)園藝植物 

  學 

(二)園藝學原 

  理 

一、共同科目： 

(一)國文 

(二)英文 

二、專業科目： 

(一)園藝學原 

  理 

(二)園藝作物 

  學 

性質相近 

學系 

  大學校院農學院所

屬學系或園藝相關

學系。 

專科學校園藝相關

學科。 

計分方式 
總成績為二科成績

加總。 

總成績為四科成績

加總，專業科目平均

成績須達全均標。 

總成績為四科成績

加總，專業科目均加

重計分 100%。 

總成績為四科成績

加總，專業科目均加

重計分 100%。 

備   註 

  

連絡電話 (04)22840393#34 (04)22840349#215 (04)22840340#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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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別 
森林學系 

林學組 

森林學系 

木材科學組 
植物病理學系 動物科學系 

學系代碼 332 333 352 372 

招生年級 二 二 二 二 

招生名額 5 8 4 3 

考試科目 

一、共同科目： 

(一)國文 

(二)英文 

二、專業科目： 

(一)普通植物 

  學 

(二)普通化學 

一、共同科目： 

(一)國文 

(二)英文 

二、專業科目： 

(一)普通物理 

  學 

(二)普通化學 

一、共同科目： 

(一)國文 

(二)英文 

二、專業科目： 

(一)普通化學 

(二)普通植物 

  學 

一、共同科目： 

(一)國文 

(二)英文 

二、專業科目： 

(一)動物科學 

  概論 

(二)普通化學 

性質相近 

學系 

    

計分方式 
總成績為四科成績

加總。 

總成績為四科成績

加總。 

總成績為四科成績

加總，專業科目平均

成績須達全均標。 

總成績為四科成績

加總，總成績須達全

均標，專業科目均加

重計分 50%，英文加

重計分 100%。 

備   註 

    

連絡電話 (04)22840345#211 (04)22840780#321 (04)22840365#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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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別 昆蟲學系 土壤環境科學系 

學系代碼 362 363 392 393 

招生年級 二 三 二 三 

招生名額 6 2 5 7 

考試科目 

一、共同科目： 

(一)國文 

(二)英文 

二、專業科目： 

(一)普通昆蟲 

  學 

(二)普通動物 

  學 

一、共同科目： 

(一)國文 

(二)英文 

二、專業科目： 

(一)普通昆蟲 

  學 

(二)普通生物 

  學 

一、共同科目： 

(一)國文 

(二)英文 

二、專業科目： 

(一)普通化學 

(二)微積分 

一、共同科目： 

(一)國文 

(二)英文 

二、專業科目： 

(一)普通化學 

(二)土壤學 

性質相近 

學系 

 
大學校院農、理、生

科學院所謂科系。 

專科學校農、理、醫

事、護理相關學系。

大專校院農業、環工

或自然資源等相關

科系。 

計分方式 

總成績為四科成績

加總，英文加重計分

50%。 

總成績為四科成績

加總，英文加重計分

50%。 

總成績為四科成績

加總。 

總成績為四科成績

加總。 

備   註 

    

連絡電話 (04)22840361#524 (04)22840373#3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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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別 
生物產業機電工程

學系 

食品暨應用 

生物科技學系 
水土保持學系 

學系代碼 402 432 422 423 

招生年級 二 二 二 三 

招生名額 14 5 22 15 

考試科目 

一、共同科目： 

(一)國文 

(二)英文 

二、專業科目： 

(一)普通物理 

  學 

(二)微積分 

一、共同科目： 

(一)國文 

(二)英文 

二、專業科目： 

(一)普通化學 

(二)微積分 

一、共同科目： 

(一)國文 

(二)英文 

二、專業科目： 

(一)微積分 

(二)普通物理 

  學 

一、共同科目： 

(一)國文 

(二)英文 

二、專業科目： 

工程數學 

 

性質相近 

學系 

 
大學校院農、農資、

生資、理、工、管理

學院所屬科系。專科

或技術學院或科技

大學水土保持及工

程相關學科。 

計分方式 

總成績為四科成績

加總，專業科目平均

成績須達全均標。 

總成績為四科成績

加總，普通化學加重

計分 50%。 

總成績為四科成績

加總，專業科目均加

重計分 100%。 

總成績為三科成績

加總，專業科目加重

計分 100%。 

備   註 

    

連絡電話 (04)22853930 (04)22840385#2002 (04)22840381#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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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別 化學系 物理學系 應用數學系 

學系代碼 512 542 532 533 

招生年級 二 二 二 三 

招生名額 14 9 17 22 

考試科目 

一、共同科目： 

(一)國文 

(二)英文 

二、專業科目： 

(一)普通化學 

(二)微積分 

一、共同科目： 

(一)國文 

(二)英文 

二、專業科目： 

(一)普通物理 

  學 

(二)微積分 

一、共同科目： 

(一)國文 

(二)英文 

二、專業科目： 

(一)微積分 

(二)普通物 

  理學 

一、共同科目： 

(一)國文 

(二)英文 

二、專業科目 

(一)微積分 

(二) (三選一)：

1.機率論 

2.常微方程

  式 

3.線性代數

性質相近 

學系 

 不限性質相近學系報

考。 

計分方式 

總成績為四科成績

加總，專業科目平均

成績須達全均標。 

總成績為專業科目

二科成績加總，專業

科目平均成績、國

文、英文成績均須達

後均標。 

總成績為四科成

績加總，微積分成

績須達前均標。 

總成績為專業科目二

科成績加總，國文、英

文成績均須達後均標。

備   註 

    

連絡電話 (04)22840411#479 (04)22840427#383 (04)22840422#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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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別 
資訊科學與 

工程學系 
機械工程學系 土木工程學系 環境工程學系 

學系代碼 562 612 622 632 

招生年級 二 二 二 二 

招生名額 7 15 20 4 

考試科目 

一、共同科目： 

(一)國文 

(二)英文 

二、專業科目： 

(一)計算機概 

  論 

(二)微積分 

一、共同科目： 

(一)國文 

(二)英文 

二、專業科目： 

(一)普通物理 

    學 

(二)微積分 

一、共同科目： 

(一)國文 

(二)英文 

二、專業科目： 

(一)微積分 

(二)普通物理 

  學 

一、共同科目： 

(一)國文 

(二)英文 

二、專業科目： 

(一)普通物理 

  學 

(二)微積分 

性質相近 

學系 

計分方式 

總成績為四科成績

加總，總成績須達前

均標，計算機概論加

重計分 50%。 

總成績為四科成績

加總，總成績須達前

均標，專業科目均加

重計分 100%，英文

加重計分 50%。 

總成績為四科成績

加總。 

總成績為四科成績

加總，專業科目平均

成績須達全均標，專

業科目均加重計分

100%。 

備   註 

    

連絡電話 (04)22840497#801 (04)22840433#325 (04)22840440#262 (04)22840441#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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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別 電機工程學系 化學工程學系 獸醫學系 生命科學系 

學系代碼 642 652 712 722 

招生年級 二 二 二 二 

招生名額 2 3 3 4 

考試科目 

一、共同科目： 

(一)國文 

(二)英文 

二、專業科目： 

(一)普通物理 

  學 

(二)微積分 

一、共同科目： 

(一)國文 

(二)英文 

二、 專業科目： 

(一)普通化學 

(二)微積分 

一、共同科目： 

(一)國文 

(二)英文 

二、專業科目： 

(一)普通化學 

(二)普通動物 

    學 

一、共同科目： 

(一)國文 

(二)英文 

二、專業科目： 

(一)生命科學 

(二)普通化學 

性質相近 

學系 

計分方式 
總成績為四科成績

加總。 

總成績為四科成績

加總，專業科目平均

成績須達前均標。 

總成績為四科成績

加總，英文成績須達

前均標，國文成績須

達全均標。 

總成績為四科成績

加總。 

備   註 

   
同分參酌 a.生命科

學 b.普通化學 c.英
文 d.國文原始分數

排序。 

連絡電話 (04)22840688#225 (04)22840510#109 (04)22840834#321 (04)22840416#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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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修學士班： 

 

系  別 
中國文學系 

進修學士班 

歷史學系 

進修學士班 
學系代碼 812 813 832 833 

招生年級 二 三 二 三 

招生名額 14 20 5 28 

考試科目 

（一）文學概論 

（二）國語文 

   (國學常識與 

   作文) 

（一）文學概論 

（二）中國文學史 

 

（一）中國通史 

（二）世界通史 

（一）中國通史 

（二）世界通史 

性質相近 

學系 

大學校院文學院所

屬學系或語文相關

學系。專科學校語文

相關學科。 

不限性質相近學系

報考。 

計分方式 
總成績為二科成績

加總。 

總成績為二科成績

加總。 

總成績為二科成績

加總。 

總成績為二科成績

加總。 

備   註    

連絡電話 (04)22840710#2176 (04)22853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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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別 
外國語文學系 

進修學士班 

企業管理學系 

進修學士班 

會計學系 

進修學士班 
 

學系代碼 822 842 853  

招生年級 二 二 三  

招生名額 10 3 8  

考試科目 

（一）文學閱讀能力 

（二）英文作文 

（一）管理學 

（二）經濟學 

（一）中級會計學 

（二）統計學 
 

性質相近 

學系 

不限性質相近學系

報考。 

計分方式 
總成績為二科成績

加總。 

總成績為二科成績

加總。 

總成績為二科成績

加總。 

備   註   可攜帶計算機應考 

連絡電話 (04)22840455#2178 (04)22840455#2174 (04)22840828#301 



拾伍、各學系考試時間表 

※各學系考試科目及時間若有變動時，以考前一日公告為準。 

※學士班： （日期：7 月 8 號） 

上 午 下 午 
招生學系 

科   時間 
  目 
年級 

第一節 
8:40～10:00 

第二節 
10:40～12:00 

第三節 
1:40～3:00 

第四節 
3:40～5:00

中 國 文 
學 系 

二年級 國文 英文 文學概論 國學導讀 

外 國 語 文 
學 系 

二年級 國文 英文 文學閱讀能力 英文作文 

歷 史 學 系 二年級 國文 英文 中國通史 世界通史 

二年級 國文 英文 經濟學 微積分 
財 務 金 融 
學 系 

三年級 國文 英文 經濟學 統計學 

企 業 管 理 
學 系 

二年級 國文 英文 經濟學 管理學 

二年級 國文 英文 民法總則 刑法總則 
財 經 法 律 
學 系 

三年級 國文 英文 民法 公法 

行 銷 學 系 二年級   經濟學 行銷學 

二年級 國文 英文 園 藝 學 原 理 
園 藝 植 物

學 
園 藝 學 系 

三年級 國文 英文 園 藝 學 原 理 
園 藝 作 物

學 
森 林 學 系 
林 學 組 

二年級 國文 英文 普通化學 
普 通 植 物

學 
森 林 學 系 
木 材 科 學 組 

二年級 國文 英文 普通化學 
普 通 物 理

學 
應 用 經 濟 
學 系 

二年級 國文 英文 經濟學原理 微積分 

植 物 病 理 
學 系 

二年級 國文 英文 普通化學 
普 通 植 物

學 

動 物 科 學 系 二年級 國文 英文 普通化學 
動 物 科 學

概 論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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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午 下 午 
招生學系 

科   時間 
  目 
年級 

第一節 
8:40～10:00 

第二節 
10:40～12:00 

第三節 
1:40～3:00 

第四節 
3:40～5:00 

二年級 國文 英文 普通昆蟲學 普通動物學 
昆 蟲 學 系 

三年級 國文 英文 普通昆蟲學 普通生物學 

二年級 國文 英文 普通化學 微積分 
土 壤 環 境 
科 學 系 

三年級 國文 英文 普通化學 土壤學 

生 物 產 業 
機電工程學系 

二年級 國文 英文 普通物理學 微積分 

二年級 國文 英文 普通物理學 微積分 
水土保持學系 

三年級 國文 英文 工程數學  

食 品 暨 應 用 
生物科技學系 

二年級 國文 英文 普通化學 微積分 

化 學 系 二年級 國文 英文 普通化學 微積分 

二年級 國文 英文 普通物理學 微積分 
應 用 數 學 系 

三年級 國文 英文 選考科目 微積分 

物 理 學 系 二年級 國文 英文 普通物理學 微積分 

資訊科學與工

程 學 系 
二年級 國文 英文 計算機概論 微積分 

機 械 工 程 
學 系 

二年級 國文 英文 普通物理學 微積分 

土 木 工 程 
學 系 

二年級 國文 英文 普通物理學 微積分 

環 境 工 程 
學 系 

二年級 國文 英文 普通物理學 微積分 

電 機 工 程 
學 系 

二年級 國文 英文 普通物理學 微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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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午 下 午 
招生學系 

科   時間 
  目 
年級 

第一節 
8:40～10:00 

第二節 
10:40～12:00

第三節 
1:40～3:00 

第四節 
3:40～5:00 

化 學 工 程 
學 系 

二年級 國文 英文 普通化學 微積分 

獸 醫 學 系 二年級 國文 英文 普通化學 普通動物學 

生 命 科 學 系 二年級 國文 英文 普通化學 生命科學 

 



※進修學士班： （日期：7 月 9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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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午 
招生學系 

科   時間 

  目 

年級 
第一節 

8:40～10:00 
第二節 

10:40～12:00 

二年級 文學概論 國語文 

中 國 文 學 系 

進 修 學 士 班 

三年級 文學概論 中國文學史 

外國語文學系 

進 修 學 士 班 
二年級 文學閱讀能力 英文作文 

二年級 中國通史 世界通史 

歷 史 學 系 

進 修 學 士 班 

三年級 中國通史 世界通史 

企業管理學系 

進 修 學 士 班 
二年級 管理學 經濟學 

會 計 學 系 

進 修 學 士 班 
三年級 中級會計學 統計學 



 

附錄一 

國立中興大學學生選課辦法 

95 年 3 月 30 日第 五十一次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條  本辦法依據教育法令及本校學則之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學生選課須於規定之選課日期按學校規定之方式辦理選課。 

第三條  研究生因課業需要，除本系（所）基本應修學分外，經本系（所）主任（所長）與

指導教授及開設課程學系主任之同意，報經教務長核可後，得選修大學部相關課程，

並於修習通過後計入畢業學分。但以三學分為限。 

碩士班選修博士班課程者，須經指導教授、授課教師及相關系所主管同意，始計入

畢業學分。但碩士班學生於升入博士班就讀時，該科目學分不得再計入博士班畢業

學分。 

博士班選修碩士班課程者，其學分是否採計，由各系、所自行認定。 

學士班三、四年級學生經該系核可，得修習碩士班開設之科目，並計入學士班畢業

學分；但升入碩士班就讀時，該科目學分不得再計入碩士班畢業學分。 

第四條  屬學士班全年性之科目需先修習上半部，若只修習上半部，而未修習下半部者；或

下半部成績不及格者，其上半部修習之學分數不列入畢業學分計算。 

屬碩、博士班全年性之科目，是否得先修習下半部再修習上半部與是否得列入畢業

學分計算，均由各系所核定之。 

第五條  學生選課，事先應妥慎選擇。倘因由於授課教師提出經系、所主管同意送經課務單

位統一調配或由課務單位基於全班情形而調課，因而時間衝突，應依行事曆規定日

期申請加選或退選，否則如事後發現上課時間衝突情事除因經系、所主管查證屬實

同意外不再辦理。加退選後既經選定之科目，非特殊情形，不得再行變更。 

第六條  同一科目如有分組授課者，學生選課時須按規定年級組別選讀，不得自行挑選或請

求變更組別選課。但規定得任意選組之課程，在不超過分組人數限制時，得由學生

任選之。 

第七條  必修科目除與重、補修課程上課時間衝突外，選課後不得改修或退修，其應重修或

補修之科目，並須儘先修讀。 

第八條  學士班學生每學期應修習之學分數，規定如下： 

一、二、三年級每學期不得少於十六學分。 

四、五年級每學期不得少於九學分。 

進修學士班學生每學期應修習之學分數為： 

一、二、三年級每學期不得少於十二學分。 

四、五年級每學期不得少於九學分。 

研究生每學期選修學分，不得超過十八學分(大學部學分與教育學程學分除外)。 

第九條  學士班與進修學士班學生經授課教師核可，得修習較高年級（含碩士班）或他系必

修課程。惟碩士班課程需有研究生選修，該科目方得開設。 

http://140.120.1.20/%7Eindodep/chinese/laws/C01.htm


 

第十條  本校之語文及通識課程科目因修訂而變更名稱，或增減學分，或增減學期數等情形，

原則上均以新課程科目為適應準則。如必修科目因係舊課程而無新課程科目取代

時，亦可予以免修，惟語文及通識課程必修總學分不得減少。 

第十一條 本校對新舊課程科目因修訂而變更名稱，或增減學分，或增減學期數等情形，對不

及格科目重修，原則上均以新課程科目為適應準則。舊科目不及格學生之重修與核

准轉系轉學之補修， 以各系（所）訂定之相關規定為依循準則並列於畢業資格明細

表中。若該（所）未訂定任何相關條文時，則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原訂科目表列為必修，而新訂必修科目表內已予刪除之課程，如不再開設是項

課程時，可不再重補修。 

     二、原訂應修學分數較多，而新訂學分數減少之科目，學生重補修，以新訂學分數

為準。 

     三、原訂科目表列為必修，而新訂科目表已改為選修之科目，凡需重補修之學生 可

以不再修習。 

     四、依前三項辦理之學生，其畢業總學分數，不得減少，仍須修足各該系應修畢業

總學分數，方得畢業。 

第十二條 學生得視需要至他校選課，學生校際選課辦法另定之。 

第十三條 學生得自修業年限內之第二學年起，申請選修輔系，其選修輔系之學分，應在其主

系規定最低畢業學分以外加修之。學生選修輔系辦法另定之。 

第十四條 學生於學期授課時間未達三分之一前，在達到最低應修學分數及不致造成未成班狀

況下，可申請退選已選修科目但不退學分費。 

第十五條 本辦法對於各類學生，包括僑生、研究生及進修學士班學生，除法令規章另有規定

外，一律適用。 

第十六條 本辦法經本校教務會議通過後公布施行，修訂時亦同。 

http://140.120.1.20/%7Eindodep/chinese/laws/C05.htm
http://140.120.1.20/%7Eindodep/chinese/laws/U04.htm


 

附錄二 
 

國立中興大學學生扺免學分辦法 

95 年 10 月 27 日本校第 52 次 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本校為處理學生抵免學分事宜，依據大學法施行細則相關法規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下列學生得申請抵免學分： 

一、轉系（所）生。 

二、轉學生。 

三、曾在本校或他校就讀之入學新生。 

四、經本校核准到國內外學校修課完畢之在校學生。 

第三條  准予抵免之科目原則規定如下： 

一、科目名稱與內容皆相同者。 

二、科目名稱不同，但內容實際相同者。 

第四條  抵免科目之成績規定如下： 

一、原則上學士程度之課程以至少六十分為可抵免之成績。碩、博士程度之課程以

至少七十分為可抵免之成績。 

二、各辦理抵免單位得針對不同學校與不同班別之課程，提高認可抵免之成績標準

或決定不予抵免。 

第五條  科目學分數不同時，處理抵免之規定如下：  

一、得以多抵少，但抵免後以較少之學分登記。  

二、原則上不得以少抵多。但若抵一部分後，可補修不足之部分，則可部分抵免。  

三、屬學士班課程之科目不得抵免碩、博士班課程科目。  

第六條  抵免學分之上限規定如下：  

一、學士班或進修學士班轉入二年級之轉系生，至多得抵免四十五學分；轉入三年

級者，至多九十學分。  

二、碩、博士班轉系（所）者，至多得抵免轉入系（所）規定畢業總學分數之一半。  

三、轉入二年級之轉學生，至多得抵免四十五學分；轉入三年級者，至多九十學分。  

四、曾在本校或他校就讀之學士班或進修學士班入學新生，至多得抵免一百一十學

分。碩、博士班與碩士在職專班之新生則至多得抵免系（所）規定畢業總學分

數之一半。  

五、經本校核准到國內外學校修課完畢之在學學生，其可抵免之科目與學分數由學

生所屬系（所）認定。  

第七條  學生抵免學分後，有關編入年級之規定如下： 

一、轉系（所）生與轉學生依申請轉入年級就讀，不得要求提高編級。 



 

二、學士班與進修學士班入學新生抵免達四十五學分者，編入二年級；達九十學分

者，編入三年級；達一百一十學分者，編入四年級。 

第八條  轉系（所）生與經本校核准到國內外學校修課完畢之在學學生，其抵免科目除採記

學分外，並採記成績。轉學生與入學新生，其抵免科目僅採記學分，不採記成績。 

第九條  學生應按規定期限辦理學分抵免，而且申請抵免學分以一次為限，辦完抵免後與超

過期限後均不得再提出申請抵免。 

第十條  新生、轉學生與轉系（所）生抵免學分之申請，應於入學、轉學、轉系（所）該學

期「加退選課程」期限前辦理完畢。在學學生至國內外他校修課之抵免，則須於修

課完畢取得成績後一個月內辦理抵免。 

第十一條 抵免學分之審核，由相關教學單位（院、系、所、室、中心）分別依據本辦法自行

訂定詳細抵免標準報教務處備查後負責初核審查，必要時得舉行考試以決定是否給

予抵免。初核後，由教務單位負責複核。初核與複核均應依規定嚴謹行事，不可疏

忽。 

第十二條 學生申請抵免學分應填列抵免科目學分申請書並附原校或在校歷年成績表，供初核

與複核。初核與複核後，由教務長核定。 

第十三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報請教育部備查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附錄三 

退伍軍人報考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優待辦法 

民國 95 年 12 月 28 日修正 

第一條  本辦法依大學法第二十五條、專科學校法第二十六條、高級中學法第三條之一、職

業學校法第四條之一及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條例第十八條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退伍軍人，指下列人員： 

一、國軍軍官、士官、士兵依法退伍除役者。 

二、後備軍官、士官、士兵應召服役依法解除召集者。 

第三條  退伍軍人於退伍後三年內報考高級中等以上學校，除研究所、學士後各學系、回流

教育中之進修學士班、在職專班外，其參加登記（考試）分發入學或轉學考試，考

試成績加分優待，依下列規定辦理；參加其他入學方式者，由各校酌予考量優待：

一、在營服志願役退伍者，依下列役期類別加分優待： 

  （一）在營服軍官士官士兵役期間五年以上，退伍後未滿一年者，依其採計考 

     試科目成績原始總分增加百分之二十五；退伍後一年以上，未滿二年者 

     ，依其採計考試科目成績原始總分增加百分之二十；退伍後二年以上， 

     未滿三年者，依其採計考試科目成績原始總分增加百分之十五。 

  （二）在營服志願士兵役期間四年以上未滿五年，退伍後未滿一年者，依其採 

     計考試科目成績原始總分增加百分之二十；退伍後一年以上，未滿二年 

     者，依其採計考試科目成績原始總分增加百分之十五；退伍後二年以上 

     ，未滿三年者，依其採計考試科目成績原始總分增加百分之十。 

  （三）在營服志願士兵役期間三年以上未滿四年，退伍後未滿一年者，依其採 

     計考試科目成績原始總分增加百分之十五；退伍後一年以上，未滿二年 

     者，依其採計考試科目成績原始總分增加百分之十；退伍後二年以上， 

     未滿三年者，依其採計考試科目成績原始總分增加百分之五。 

二、在營服滿義務役法定役期（不含服補充兵役及國民兵役者），其役期未滿五年者 

  ，依其採計考試科目成績原始總分增加百分之五。 

三、在營服現役期間因作戰或因公成殘不堪服役而免役或除役，領有撫卹證明者， 

  依其採計考試科目成績原始總分增加百分之二十五；因病成殘不堪服役而免役 

  或除役，領有撫卹證明者，比照前款服役期間規定，依其採計考試科目成績原 

  始總分增加百分之五。 

替代役役男服役期滿者，或服役期間因公或因病成殘而免役或除役領有撫卹證明

者，報考專科以上學校，得依替代役實施條例第二十一條第三款規定，準用前項第

二款、第三款規定辦理。 

依前二項規定加分優待錄取之學生，無論已否註冊入學，均不得再享受本辦法之優

待。 

第一項、第二項各校錄取之名額採外加方式，不占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原核定招

生名額。但以原核定招生名額外加百分之二為限。 

第四條  符合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條例第二條規定資格之退除役官兵，得參加辦理招生學校

二年制技術系之甄試入學。 

前項甄試入學招生名額，採外加方式辦理，甄試入學報考資格、甄試方式等事項，



 

由辦理招生學校依相關法規規定辦理。 

前項甄試經公告錄取，參加其他方式入學者，取消該甄試錄取及入學資格。 

第五條  退伍軍人報考高級中等以上學校除依招生一般規定外，應於報名時檢送下列證件之 

一： 

一、退伍令或退伍證明書。 

二、除役令。 

三、解除召集證明書（限臨時召集者）。 

在營服役五年以上退伍軍官，其退伍時軍階為上尉以下者，應附繳初任官人事命令

初任官任官令或軍事校院畢結業證書等足資證明其服役起始時間之文件；傷殘退伍

軍人應附繳撫卹令。 

前二項證件遺失者，應檢送權責單位出具之證明書。 

證件已繳送另一招生單位報名尚未退還時，得以該收據送驗。但仍應補送原證件。 

第六條  退伍軍人報考高級中等以上學校，未送繳前條規定之證件者，事後不得以任何理由

申請補辦，亦不得依第三條規定優待。 

第七條  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各招生單位於考試放榜後，應將退伍軍人報考及錄取人數報請教

育部備查。 

第八條  本辦法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修正施行前已退伍並符合第三條第一項、

第二項規定者，至九十八學年度入學考試止，仍依原優待規定辦理。 

第九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附錄四 

中等以上學校運動成績優良學生升學輔導辦法 

民國 95 年 07 月 04 日修正 

第一條  本辦法依大學法第二十五條、專科學校法第二十六條、高級中學法第三條之一及職

業學校法第四條之一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中等學校畢業之學生，其運動成績合於下列各款規定之一者，得按其畢業學歷申請

甄審升學： 

一、代表國家參加奧林匹克運動會，獲得前十六名。 

二、代表國家參加亞洲運動會，獲得前六名或表演賽前二名。 

三、代表國家參加世界運動會或國際單項運動組織主辦之國際、洲際運動錦標賽， 

  獲得前四名。 

四、代表國家參加亞洲單項運動組織主辦之運動錦標賽，獲得前四名。 

五、代表國家參加世界青少年運動會，獲得前四名。 

六、代表國家參加國際單項運動組織主辦之各種國際青年、青少年分級運動錦標賽 

  ，獲得最優級組前四名。 

七、代表國家參加東亞運動會，獲得前三名。 

八、代表國家參加亞洲單項運動組織主辦之青年、青少年分級運動錦標賽，獲得最 

  優級組前三名。 

九、曾經由選拔獲選為國家代表，並經國際分區預賽產生代表隊後，再參加之各種 

  國際分齡分級運動錦標賽，獲得前三名。 

第三條  中等學校畢業之學生，其運動成績合於下列各款規定之一者，得按其畢業學歷申請

甄試升學： 

一、代表國家參加奧林匹克運動會、亞洲運動會、世界運動會、東亞運動會或世界 

  青少年運動會。 

二、代表國家參加國際單項運動組織主辦之國際、洲際運動錦標賽。 

三、代表國家參加亞洲單項運動組織主辦之運動錦標賽。 

四、代表國家參加國際或亞洲單項運動組織主辦之各種國際青年、青少年分級運動 

  錦標賽，獲得最優級組前六名。 

五、參加需經國際分區預賽產生代表隊，再參加之各種國際青年、青少年分級運動 

  錦標賽，獲得最優級組前六名。 

六、參加未經國際分區預賽直接報名參加之各種國際運動競賽，其實際參賽國家或 

  地區在七個以上，獲得前三名。 

七、參加全國運動會、全民運動會，獲得前八名。 

八、參加教育部主辦之中等學校運動聯賽，獲得最優級組前八名。 

九、參加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獲得前八名。 

十、參加同一學年度前二款未舉辦，且由教育部核定中華民國高級中等學校體育總 

  會或全國單項運動協會指定之各種運動錦標賽，其實際參賽隊伍（人）數在十 

  六個以上，獲得最優級組前六名；或參賽隊伍（人）數在八個以上，獲得最優 

  級組前三名。 

第四條  專科學校學生在學期間或畢業後，其運動成績合於下列各款規定之一者，得按其學

歷申請甄審升學： 



 

一、符合第二條各款之規定。 

二、代表國家參加世界大學運動會獲得前四名或世界大學單項運動錦標賽，獲得前 

  三名。 

第五條  中等學校畢業之身心障礙學生，其運動成績合於下列各款規定之一者，得按其畢業

學歷申請甄審升學： 

一、代表國家參加身心障礙帕拉林匹克運動會，獲得前八名。 

二、代表國家參加聽障達福林匹克運動會，獲得前六名。 

三、代表國家參加國際各類身心障礙者運動組織每二年或四年主辦一次，且會員數 

  達三十個以上之運動會，獲得前四名。 

四、代表國家參加國際各類身心障礙者運動組織主辦之國際、洲際單項運動錦標賽 

  ，獲得前三名。 

五、代表國家參加遠東及南太平洋區身心障礙者運動會或參加亞洲及太平洋區各類 

  身心障礙者運動會，獲得前四名。 

六、代表國家參加亞洲及太平洋區各類身心障礙者運動組織每二年或四年主辦一 

  次，且會員數達二十個以上之運動會，獲得前二名。 

第六條  中等學校畢業之身心障礙學生，其運動成績合於下列各款規定之一者，得按其畢業

學歷申請甄試升學： 

一、代表國家參加身心障礙帕拉林匹克運動會。 

二、代表國家參加聽障達福林匹克運動會。 

三、代表國家參加國際各類身心障礙者運動組織每二年或四年主辦一次，且會員數 

  達三十個以上之運動會，獲得前六名。 

四、代表國家參加國際各類身心障礙者運動組織主辦之國際、洲際單項運動錦標賽 

  ，獲得前六名。 

五、代表國家參加遠東及南太平洋區身心障礙者運動會或參加亞洲及太平洋區各類 

  身心障礙者運動會，獲得前六名。 

六、代表國家參加亞洲及太平洋區各類身心障礙者運動組織每二年或四年主辦一 

  次，且會員數達二十個以上之運動會，獲得前四名。 

七、參加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其實際參賽隊伍（人）數在七個以上，獲得最 

  優級組前四名；或實際參賽隊伍（人）數在四個至六個，獲得最優級組前三名 

  ；或實際參賽隊伍（人）數在三個以下，獲得最優級組第一名。 

八、參加教育部核准中華民國殘障體育運動總會每年指定之各種身心障礙運動錦標 

  賽其實際參賽隊伍（人）數在六個以上，獲得最優級組前三名；或實際參賽隊 

  伍（人）數在四個至五個，獲得最優級組前二名；或實際參賽隊伍（人）數在 

  三個以下，獲得最優級組第一名。 

符合前項第三款至第八款之規定，其實際參賽隊伍（人）數僅一個者，不得申請甄

試升學。 

第七條  專科學校畢業之身心障礙學生，在學期間或畢業後，其運動成績合於第五條各款規

定之一者，得按其學歷申請甄審升學。 

第八條  合於前六條規定參加甄審、甄試升學資格者，應填具輔導升學申請書，連同畢業（在

學）證書、獎狀或其他有關證明書等文件，由原肄（畢）業之學校送教育部辦理，

並通知學校之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必要時教育部得委由相關之學校、機關（構）或



 

團體辦理；其實施規定及簡章，由該學校、機關（構）或團體擬訂，報教育部核定

後實施。 

以甄審方式輔導升學者，其分發作業應以各校所提之運動種類、各科系名額及條件

為限，並參考學生之志願及運動、學業成績予以分發；甄審名額不納入當學年度主

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定招生名額內。 

以甄試方式輔導升學者，應參加學科甄試，其運動項目屬團體競賽者，並應參加專

長術科檢定，再按運動等級、學科成績高低及志願順序分發；分發作業應以各校所

提之運動種類、各科系名額及條件為限。甄試名額應納入當學年度主管教育行政機

關核定招生名額內。 

第九條  各校申請參加甄審、甄試輔導升學限於當年五月辦理完畢，當年八月三十一日前取

得甄審升學輔導資格者，限於九月五日前提出申請，逾期者不予受理。具有甄審資

格，得放棄甄審，申請參加甄試輔導升學。 

第十條  國民補習學校、高級中學及職業進修學校學生，持有畢業證書或資格證明書，並合

於本辦法有關輔導升學資格者，得依規定申請升學輔導。 

國民中學、高級中等學校應屆畢業生得依規定申請升學輔導，未取得當年畢業資格

者，得依同等學力之規定申請升學輔導。 

第十一條 專科學校肄（畢）業之學生，在學期間運動成績合於下列各款規定之一者，其報考

轉學（插班）考試時，得予增加總分百分之十，由各招收轉學（插班）生之學校按

規定參照各考生之有關資料，逕行審查辦理： 

一、合於第二條各款規定，或代表國家參加世界大學運動會。 

二、參加世界大學單項運動錦標賽，獲得前六名，或合於第三條第一款至第六款。 

三、合於第三條第七款規定，或代表學校參加大專校院運動聯賽，獲得最優級組前 

  六名。 

四、代表學校參加大專校院運動會、大專校院各項運動錦標賽，獲得前三名。 

第十二條 中等以上學校學生在學期間或畢業後取得運動成績合於第二條、第四條、第五條、

第七條、前條第一款或第二款有關甄審輔導升學或轉學（插班）之規定者，其運動

成績證明自得獎日起三年內有效，服役者可扣除服役時間。 

中等以上學校學生在學期間取得運動成績合於第三條、第六條、前條第三款或第四

款有關甄試輔導升學或轉學（插班）之規定者，其運動成績證明自得獎日起二年內

有效，服役者可扣除服役時間。 

申請輔導升學以錄取一次為限。但經分發或註冊入學後再獲得甄審、甄試資格時，

得依規定再申請甄審、甄試分發，並以一次為限。 

第十三條 本辦法所稱團體競賽，指競賽規程或運動規則明定以團隊一定人數參加，並判定勝

負之競賽。 

第十四條 合於甄試輔導升學資格之畢業生，如在甄試期間，適值代表國家參加奧林匹克運動

會亞洲運動會、東亞運動會、世界青少年運動會、世界大學運動會、世界運動會、

國際單項運動組織主辦之世界錦標賽或亞洲、洲際單項運動組織主辦之錦標賽者，

得專案辦理甄試。 

第十五條 依本辦法輔導升學之學生，在學期間參加學校代表隊組訓、學業、生活及運動傷害

防制輔導之規定，由各校定之。 



 

第十六條 各大專校院及教育部所主管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為培育優秀運動人才，得自行辦

理招生；其招生辦法由各校擬訂，報教育部核定；其名額並應納入當學年度主管教

育行政機關核定招生名額內。 

直轄市、縣市主管教育行政機關為輔導所主管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招收優秀運動人

才，得依本辦法訂定相關補充規定；其名額應納入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定招生名額

內。但各校具備上述補充規定所定運動種類之師資、場地設備及其他相關條件，並

事先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者，得採外加名額方式辦理；其外加之名額，以核定

總名額之百分之三為限。 

第十七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附錄五 
學歷（力）代碼表 

代碼 學校名稱 代碼 學校名稱 代碼 學校名稱 
一、 一般大學 01019 私立真理大學 21001 私立朝陽科技大學 
00001 國立政治大學 01020 私立大同大學 21002 私立南台科技大學 
00002 國立清華大學 01021 私立慈濟大學 21003 私立崑山科技大學 
00003 國立台灣大學 01022 私立長榮大學 21004 私立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00004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01023 私立玄奘大學 21005 私立樹德科技大學 
00005 國立成功大學 01024 私立亞洲大學 21006 私立龍華科技大學 
00006 國立中興大學 01025 私立開南大學 21007 私立輔英科技大學 
00007 國立交通大學 01026 私立佛光大學 21008 私立明新科技大學 
00008 國立中央大學 二、 學院 21009 私立弘光科技大學 
00009 國立中山大學 10001 國立台灣海洋學院 21010 私立清雲科技大學 
00010 國立台灣海洋大學 10002 國立台灣教育學院 21011 私立正修科技大學 
00011 國立中正大學 10003 國立藝術學院 21012 私立建國科技大學 
00012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10004 國立台灣藝術學院 21013 私立聖約翰科技大學 
00013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10005 國立台南藝術學院 21014 私立中臺科技大學 
00014 國立陽明大學 10006 國立體育學院 21015 私立中國科技大學 
00015 國立台北大學 10007 國立台灣體育學院 21016 私立萬能科技大學 
00016 國立嘉義大學 10008 國立高雄餐旅學院 21017 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00017 國立高雄大學 10009 台北市立體育學院 21018 私立高苑科技大學 
00018 國立東華大學 10013 私立華梵人文科技學院 21019 私立大仁科技大學 
00024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10014 私立中華工學院 21020 私立嶺東科技大學 
00020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 11001 私立大同工學院 21021 私立台南科技大學 
00021 國立台灣藝術大學 11002 私立元智工學院 21022 私立遠東科技大學 
00022 國立台東大學 11003 私立高雄工學院 21023 私立元培科技大學 
00023 國立宜蘭大學 11004 私立大葉工學院 四、 醫學及護理大學、學院 
00024 國立聯合大學 11009 私立長庚醫學暨工程學院 30001 國立陽明醫學院 
00025 國立空中大學 11011 私立銘傳管理學院 30002 國立台北護理學院 
00026 市立高雄空中大學 11012 私立世界新聞傳播學院 31001 私立高雄醫學大學 
00028 國立台南大學 11013 私立實踐設計管理學院 31002 私立台北醫學大學 
00029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 11014 私立長榮管理學院 31003 私立中山醫學大學 
00030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11015 私立淡水工商管理學院 31004 私立中國醫藥大學 
00031 國立台中教育大學 11016 慈濟醫學暨人文社會學院 31005 私立高雄醫學院 
00032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 11017 私立南華管理學院 31006 私立中國醫藥學院 
00033 國立花蓮教育大學 11018 私立玄奘人文社會學院 31007 私立台北醫學院 
00034 台北市立教育大學 11024 私立開南管理學院 31008 私立中山醫學院 
00035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 11020 私立致遠管理學院 31009 私立嘉南藥理學院 
01001 私立東海大學 11021 私立立德管理學院 五、 技術學院 
01002 私立輔仁大學 11022 私立興國管理學院 40001 國立台灣工業技術學院 
01003 私立東吳大學 11023 私立佛光人文社會學院 40002 國立雲林技術學院 
01004 私立中原大學 11024 私立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 40003 國立屏東技術學院 
01005 私立淡江大學 11025 私立明道管理學院 40004 國立台北技術學院 
01006 私立中國文化大學 11026 私立台中健康暨管理學院 40005 國立高雄技術學院 
01007 私立逢甲大學 11027 私立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40006 國立高雄科學技術學院 
01008 私立靜宜大學 11099 私立靜宜文理學院 40007 國立嘉義技術學院 
01009 私立長庚大學 三、 科技大學 40008 國立虎尾技術學院 
01010 私立元智大學 20001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 40009 國立高雄海洋技術學院 
01011 私立中華大學 20002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40010 國立宜蘭技術學院 
01012 私立大葉大學 20003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40011 國立屏東商業技術學院 
01013 私立華梵大學 20004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 40012 國立台中技術學院 
01014 私立義守大學 20005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40013 國立勤益技術學院 
01015 私立世新大學 20006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40014 國立聯合技術學院 
01016 私立銘傳大學 20007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40015 國立澎湖技術學院 
01017 私立實踐大學 20008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40016 國立台北商業技術學院 
01018 私立南華大學 20009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40017 國立金門技術學院 



 

附錄五 
學歷（力）代碼表 

代碼 學校名稱 代碼 學校名稱 代碼 學校名稱 
41001 私立朝陽技術學院 41050 私立黎明技術學院 61022 私立吳鳳工商專科學校 
41002 私立崑山技術學院 41051 私立東方技術學院 61025 私立南榮工商專科學校 
41003 私立南台技術學院 41052 私立長庚技術學院 61027 私立東方工商專科學校 
41004 私立明新技術學院 41053 私立崇右技術學院 61029 私立永達工商專科學校 
41005 私立大華技術學院 41054 私立大同技術學院 61031 私立大漢工商專科學校 
41006 私立台南女子技術學院 41055 私立北台科學技術學院 61033 私立德明商業專科學校 
41007 私立輔英技術學院 41056 私立聖約翰技術學院 61034 私立國際商業專科學校 
41008 私立弘光技術學院 六、 師範學院 61035 私立醒吾商業專科學校 
41009 私立樹德技術學院 50001 國立高雄師範學院   61036 私立致理商業專科學校 
41010 私立龍華技術學院 50002 國立台北師範學院 61038 私立僑光商業專科學校 
41011 私立中台醫護技術學院 50003 國立新竹師範學院 61041 私立崇右企業管理專校 
41012 私立高苑技術學院 50004 國立台中師範學院 61042 私立中國海事商業專校 
41013 私立景文技術學院 50005 國立嘉義師範學院 61048 私立美和護理管理專校 
41014 私立明志技術學院 50006 國立台南師範學院 61054 私立世界新聞專科學校 
41015 私立正修技術學院 50007 國立屏東師範學院 61058 私立親民工商專科學校 
41016 私立中華技術學院 50008 國立台東師範學院 61060 私立和春工商專科學校 
41017 私立嶺東技術學院 50009 國立花蓮師範學院 61061 私立景文工商專科學校 
41018 私立文藻外語學院 50018 台北市立師範學院 61062 私立環球商業專科學校 
41024 私立大漢技術學院 七、 專科學校 61064 私立康寧醫護暨管理專校 
41020 私立萬能技術學院 60002 國立屏東農業專科學校 61065 私立馬偕護理專科學校 
41021 私立慈濟技術學院 60003 國立嘉義農業專科學校 61066 私立仁德醫護管理專校 
41022 私立新埔技術學院 60004 國立台北工業專科學校 61067 私立樹人醫護管理專校 
41023 私立清雲技術學院 60005 國立高雄工商專科學校 61068 私立慈惠醫護管理專校 
41024 私立遠東技術學院 60006 國立雲林工業專科學校 61069 私立耕莘護理專科學校 
41025 私立永達技術學院 60007 國立台北商業專科學校 61070 私立敏惠醫護管理專校 
41026 私立大仁技術學院 60008 國立台中商業專科學校 61071 私立高美醫護管理專校 
41027 私立建國技術學院 60009 國立台北護理專科學校 61072 私立育英醫護管理專校 
41028 私立元培科學技術學院 60010 國立高雄海事專科學校 八、 軍事學校 
41029 私立中華醫事學院 60011 國立宜蘭農工專科學校 70001 陸軍軍官學校 
41030 私立和春技術學院 60013 國立澎湖海事管理專校 70002 海軍軍官學校 
41031 私立育達商業技術學院 60014 國立高雄餐旅管理專校 70003 空軍軍官學校 
41032 私立德明技術學院 60017 國立台灣戲曲專科學校 70004 國防醫學院 
41033 私立中國技術學院 60018 國立台中護理專科學校 70005 中正理工學院 
41034 私立光武技術學院 60024 國立台南護理專科學校 70006 政治作戰學校 
41035 私立致理技術學院 60032 台灣觀光經營管理專校 70007 國防管理學院 
41036 私立醒吾技術學院 61001 私立光武工商專科學校 70008 中央警官學校 
41037 私立亞東技術學院 61002 私立中華工商專科學校 70009 警察大學 
41038 私立東南技術學院 61003 私立亞東工業專科學校 70010 國防研究院 
41039 私立南亞技術學院 61004 私立東南工業專科學校 70011 三軍大學 
41040 私立僑光技術學院 61005 私立華夏工商專科學校 70012 國防大學 
41041 私立中州技術學院 61006 私立四海工商專科學校 70013 空軍航空技術學院 
41042 私立環球技術學院 61008 私立黎明工業專科學校 九、 考試 
41043 私立吳鳳技術學院 61009 私立新埔工商專科學校 80001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

41044 私立美和技術學院 61010 私立復興工商專科學校 80002 公務人員高等考試 
41045 私立修平技術學院 61011 私立健行工商專科學校 80003 特種考試基層公務人員乙等考試

41046 私立德霖技術學院 61012 私立南亞工商專科學校 80004 補校或附設補習學校 
41047 私立南開技術學院 61014 私立龍華工商專科學校 十、 其他 
41048 私立南榮技術學院 61016 私立大華工商專科學校 90001 外國學歷 
41049 私立蘭陽技術學院 61021 私立中州工商專科學校 99999 其他 



 

附錄六 
郵遞區號一覽表 

台北市   三   星   266   北   區   404   名   間   551   新   化   712   美   濃   843   東   河   959
中 正 區    100   大   同   267 北 屯 區    406   集   集   552   左   鎮   713   六   龜   844   成   功   961
大 同 區    103   五   結   268 西 屯 區    407   水   里   553   玉   井   714   內   門   845   長   濱   962
中 山 區    104   冬   山   269 南 屯 區    408   魚   池   555   楠   西   715   杉   林   846 太 麻 里    963
松 山 區    105   蘇   澳   270 台中縣   信   義   556   南   化   716   甲   仙   847   金   峰   964
大 安 區    106   南   澳   272   太   平   411   竹   山   557   仁   德   717   桃   源   848   大   武   965
萬 華 區    108 新竹市   大   里   412   鹿   谷   558   關   廟   718   三   民   849   達   仁   966
信 義 區    110  新 竹 市   300   霧   峰   413 嘉義市   龍   崎   719   茂   林   851 花蓮縣 
士 林 區    111 新竹縣   烏   日   414 嘉 義 市    600   官   田   720   茄   萣   852   花   蓮   970
北 投 區    112   竹   北   302   豐   原   420 嘉義縣   麻   豆   721 澎湖縣   新   城   971
內 湖 區    114   湖   口   303   后   里   421   番   路   602   佳   里   722   馬   公   880   秀   林   972
南 港 區    115   新   豐   304   石   岡   422   梅   山   603   西   港   723   西   嶼   881   吉   安   973
  文 山 區   新   埔   305   東   勢   423   竹   崎   604   七   股   724   望   安   882   壽   豐   974
(木柵)      116   關   西   306   和   平   424 阿 里 山    605   將   軍   725   七   美   883   鳳   林   975
(景美)      117   芎   林   307   新   社   426   中   埔   606   學   甲   726   白   沙   884   光   復   976
基隆市   寶   山   308   潭   子   427   大   埔   607   北   門   727   湖   西   885   豐   濱   977
仁 愛 區    200   竹   東   310   大   雅   428   水   上   608   新   營   730 屏東縣   瑞   穗   978
信 義 區    201   五   峰   311   神   岡   429   鹿   草   611   後   壁   731   屏   東   900   萬   榮   979
中 正 區    202   橫   山   312   大   肚   432   太   保   612   白   河   732 三 地 門    901   玉   里   981
中 山 區    203   尖   山   313   沙   鹿   433   朴   子   613   東   山   733   霧   台   902   卓   溪   982
安 樂 區    204   北   埔   314   龍   井   434   東   石   614   六   甲   734   瑪   家   903   富   里   983
暖 暖 區    205   峨   眉   315   梧   棲   435   六   腳   615   下   營   735   九   如   904 金門縣 
七 堵 區    206 桃園縣   清   水   436   新   港   616   柳   營   736   里   港   905   金   沙   890
台北縣   中   壢   320   大   甲   437   民   雄   621   鹽   水   737   高   樹   906   金   湖   891
  萬   里   207   平   鎮   324   外   埔   438   大   林   622   善   化   741   鹽   埔   907   金   寧   892
  金   山   208   龍   潭   325   大   安   439   溪   口   623   大   內   742   長   治   908   金   城   893
  板   橋   220   楊   梅   326 彰化縣   義   竹   624   山   上   743   麟   洛   909   烈   嶼   894
  汐   止   221   新   屋   327   彰   化   500   布   袋   625   新   市   744   竹   田   911   烏   坵   896
  深   坑   222   觀   音   328   芬   園   502 雲林縣   安   定   745   內   埔   912 南海諸島 
  石   碇   223   桃   園   330   花   壇   503   斗   南   630 高雄市   萬   丹   913   東   沙   817
  瑞   芳   224   龜   山   333   秀   水   504   大   埤   631 新 興 區    800   潮   州   920   南   沙   819
  平   溪   226   八   德   334   鹿   港   505   虎   尾   632 前 金 區    801   泰   武   921 連江縣 
  雙   溪   227   大   溪   335   福   興   506   土   庫   633 苓 雅 區    802   來   義   922   南   竿   209
  貢   寮   228   復   興   336   線   西   507   褒   忠   634 鹽 埕 區    803   萬   巒   923   北   竿   210
  新   店   231   大   園   337   和   美   508   東   勢   635 鼓 山 區    804   崁   頂   924   莒   光   211
  坪   林   232   蘆   竹   338   伸   港   509   台   西   636 旗 津 區    805   新   埤   925   東   引   212
  烏   來   233 苗栗縣   員   林   510   崙   背   637 前 鎮 區    806   南   州   926 釣魚台列嶼 
  永   和   234   竹   南   350   社   頭   511   麥   寮   638 三 民 區    807   林   邊   927 釣魚台列嶼  290
  中   和   235   頭   份   351   永   靖   512   斗   六   640 楠 梓 區    811   東   港   928   
  土   城   236   三   灣   352   埔   心   513   林   內   643 小 港 區    812   琉   球   929   
  三   峽   237   南   庄   353   溪   湖   514   古   坑   646 左 營 區    813   佳   冬   931   
  樹   林   238   獅   潭   354   大   村   515   莿   桐   647 高雄縣   新   園   932   
  鶯   歌   239   後   龍   356   埔   鹽   516   西   螺   648   仁   武   814   枋   寮   940   
  三   重   241   通   宵   357   田   中   520   二   崙   649   大   社   815   枋   山   941   
  新   莊   242   苑   裡   358   北   斗   521   北   港   651   岡   山   820   春   日   942   
  泰   山   243   苗   栗   360   田   尾   522   水   林   652   路   竹   821   獅   子   943   
  林   口   244   造   橋   361   埤   頭   523   口   湖   653   阿   蓮   822   車   城   944   
  蘆   洲   247   頭   屋   362   溪   洲   524   四   湖   654   田   寮   823   牡   丹   945   
  五   股   248   公   館   363   竹   塘   525   元   長   655   燕   巢   824   恆   春   946   
  八   里   249   大   湖   364   二   林   526 台南市   橋   頭   825   滿   州   947   
  淡   水   251   泰   安   365   大   城   527   中   區   700   梓   官   826 台東縣   
  三   芝   252   銅   鑼   366   芳   苑   528   東   區   701   彌   陀   827   台   東   950   
  石   門   253   三   義   367   二   水   530   南   區   702   永   安   828   綠   島   951   
宜蘭縣   西   湖   368 南投縣   西   區   703   湖   內   829   蘭   嶼   952   
  宜   蘭   260   卓   蘭   369   南   投   540   北   區   704   鳳   山   830   延   平   953   
  頭   城   261 台中市   中   寮   541 安 平 區    708   大   寮   831   卑   南   954   
  礁   溪   262   中   區   400   草   屯   542 安 南 區    709   林   園   832   鹿   野   955   
  壯   圍   263   東   區   401   國   姓   544 台南縣   鳥   松   833   關   山   956   
  員   山   264   南   區   402   埔   里   545   永   康   710   大   樹   840   海   端   957   
  羅   東   265   西   區   403   仁   愛   546   歸   仁   711   旗   山   842   池   上   958   



附表一 

國立中興大學九十六學年度轉學考招生 

低收入戶報名費全免退費申請表 

考生姓名  
報考 
系級 學系    年級

身分證字號  性別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戶籍地址  

連絡電話 
（日）                （夜） 

（手機） 

繳費代碼  登錄完成序號  

銀行      銀行 
     分行 

帳 號： 
戶  名： 

轉 
帳 
銀 
行 郵局 戶名： 

帳 號： 

局  號：  

應附證件 
（不予退還） 

1.縣市政府或鄉、鎮、市（區）公所開立之低收入戶證明正本。 
（一般鄰里長所核發清寒證明等證件，概不受理） 
2.戶口名簿影本或戶籍謄本影本。 
3.退費帳號存摺正面影本。 
4.繳費收據正本（ATM 交易明細表或郵局、超商繳費收據聯）。 

審    核 
（考生勿填） 

 
招生委員會章戳： 

備 註 

1.具低收入戶身分之考生，應先繳交報名費新臺幣 1,200 元整，

再向本校申請報名費退費，限申請乙次。 

2.請填妥本申請表並貼足郵資連同應附證件，於 96 年 6 月 7 日

前（以郵戳為憑，逾期恕不受理），郵寄：402 台中市南區國

光路 250 號「國立中興大學轉學招生委員會」。 

3.經審查資格不符、證件不齊或逾期申請者，一概不予退費。 

4.如有疑問，請電洽 04-22840216。 

5.如經審核通過，本校約於 7 月初撥款至申請帳戶內。 
 

 



附表二 

國立中興大學九十六學年度轉學考 

特 種 身 份 考 生 資 格 審 查 表 

考生姓名  

報考

系級

學系    年級 

身分證字號  性別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身 份 別 

(請勾選) 
□ 退伍軍人        □ 運動績優考生 

繳費代碼  登錄完成

序號 
 

聯絡電話 
（日）                  （夜） 

（行動電話） 

通訊地址 □□□ 

應附證件 
1. 退伍軍人：退伍令影本，載明入伍及退伍日期。 

2. 運動績優考生：運動成績優良證明文件影本。 

審    核 

（考生勿填） 

招生委員會章戳： 

注意事項 

1. 特種身份考生須填寫本表，並備妥應附證件，於 96 年 6月 7日前

以限時掛號寄至「402 台中市南區國光路 250 號國立中興大學轉學

招生委員會」。 

2. 如未於規定期限內寄送，或經轉學招生委員會審查，發現不符合特

種身份報考資格者，概改以一般生身分報考，考生不得異議。 

3. 優待辦法請參閱附錄三、附錄四。 

4. 特種身份考生報考進修學士班轉學考，考試成績不予優待，免填本

表。 

5. 如有疑義，請洽 04-22840216。 

 

 



附表三 

國立中興大學九十六學年度轉學考招生 
報名需造字回覆表 

考生姓名 
 

報考系級   學系   年級

繳費代碼 登錄完成序號 

連絡電話 
（日）                 （夜） 

（手機） 

通訊地址  

◎個人資料需造字部份請勾選並仔細填寫： 

  □姓名：需造字之難字為（   ） 

  □地址：需造字之難字為（   ） 

備註 

1. 報名資料輸入時若有需造字的難字，請以半形輸入*符號代替，

例如：顏伃文請輸入為顏*文。 
2. 各項欄位請詳細書明，繳費代碼請務必填寫。 
3. 請於報名期間內（96 年 6 月 7 日前）回覆，逾期恕不受理。 
4. 回覆方式： 
 (1) 一律以傳真方式辦理，傳真電話：04-22857329。 
 (2) 傳真完畢，請務必於當日來電確認傳真資料是否已受理。 

確認電話：04-22840216。 
5. 個人資料需造字之考生務必將本表傳真至本校處理。 
6. 無需造字之考生免填（免傳真）本表。 
 

 



到國立中興大學路線簡圖 

 
 
 

簡章工本費：每份新臺幣 50 元 

 

※函購簡章方式： 
96 年 5 月 31 日前受理函購簡章，函購地址：402 台中市南區國光路 250 號國立中

興大學招生暨資訊組，請註明『函購轉學考招生簡章』，工本費每份新臺幣 50 元，

一律收取郵政匯票，受款人抬頭寫明『國立中興大學』（以郵票代繳者，概不受理），

並附上 B4 大型回郵信封貼足回郵郵資（每份平信 10 元/本；限時 17 元/本），寫明

收件人姓名、地址、電話。 
 
 

 


	壹、招生類別：
	一、學士班（日間上課）：二、三年級。
	二、進修學士班（夜間上課）：二、三年級。

	貳、報考資格及規定：
	一、大學校院肄業學生：
	（一）修業滿一學年，可報考各學系二年級。
	（二）修業滿二學年，可報考各學系二年級或性質相近學系三年級。

	二、大學畢業已服兵役期滿或無常備兵役義務者：
	可報考各學系二年級或性質相近學系三年級。

	三、專科學校或專修科（含應屆）畢業者：
	可報考各學系二年級或性質相近學系三年級。

	四、具下列資格之ㄧ者，得以「專科畢業同等學力」報考各學系二年級或性質相近學系三　　年級：
	（一）已修畢修業年限且修習達畢業學分（二專在80學分以上；三專在106學分以　　　上；五專在220學分以上）之專科肄業生。
	（二）持有專科同等學力鑑定考試及格證明書。
	（三）在大學或空中大學累計修習大學程度學分或大學規定推廣教育學分達二年制　　　專科學校畢業學分（至少為80學分）。

	五、空中大學肄業全修生：
	（一）修滿36學分者：得報考性質相近學系二年級。
	（二）修滿72學分者：得報考性質相近學系三年級。


	參、報名期限及方式： 
	一、報名期限：請參閱「招生重要日程表」。
	註：報名系統於報名期間內24小時開放，報名截止立即關閉，屆時仍在報名系統內者將自動斷線，並視同未完成報名手續。 

	二、報名方式：一律先上網填寫報名資料（網址同招生資訊網址），取得登錄完成序號後自行列印報名費繳費單，持單繳費（繳費方式詳見下頁第肆項）。
	三、報名注意事項：
	（一）本校學生因操行成績不及格而退學者，不得報考本項考試。
	（二）性質相近學系之認定如有疑義，請於上班時間上午8時至下午5時止電洽各招生學系（連絡電話請參閱第8頁至第18頁）。
	（三）除學士班特種身份考生（考試成績優待）外，網路報名時無須繳交學歷證件， 　　　證件皆於錄取後再行繳驗。
	（四）特種身份考生（退伍軍人、運動績優考生）須於96年6月7日前填妥資格審　　　查表（附表二）並備妥退伍令影本（載明入伍及退伍日期）或運動成績優良證　　　明文件影本，以限時掛號寄至「402台中市南區國光路250號國立中興大學轉　　　學招生委員會」。如未於規定期限內寄送，或經轉學招生委員會審查，發現不　　　符合特種身份報考資格者，概改以一般生身分報考，考生不得異議。
	（五）考生各項資格認定，以報名輸入資料為依據，若繳驗證件與網路上輸入資料不　　　符或假借、冒用、偽造或變造證件者，取消錄取資格，並由考生自負法律責任。
	（六）考生完成網路登錄報名資料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更改報考學系（組）別、身分別及選考科目。網路報名表請自行列印留存備查，無須寄回本校。
	（七）報名手續完成係指網路登錄考生報名資料輸入作業完成並經確認取得「登錄完成序號」及繳交報名費完成，若有任一項目未完成視同未完成報名手續。
	（八）考生報名手續完成後，所繳報名費一律不予退還。
	（九）考生網路報名時輸入之連絡電話、通訊地址、電子信箱（請輸入96年9月底前確實可聯繫之各項資料）應清楚無誤，以免因無法連絡或投遞而權益受損。
	（十）報名資料輸入時難字之處理，請依本簡章附表三辦理。
	（十一）外國學歷請填寫英文名字，並註明所屬地區（state），例：Saddleback College　　　 （USA, California）。
	（十二）報名期間（例假日除外）若遇任何問題請於上班時間上午8時至下午5時止　　　　電洽招生暨資訊組：04-22840216。


	肆、繳交報名費期限及方式：
	一、繳費期限：請參閱「招生重要日程表」。
	註：請盡早上網填寫報名資料並自行列印繳費班及繳交報名費，逾期概不受理。

	二、繳費方式：
	（一）報名費：新臺幣1,200元整（代收手續費由考生自行負擔）。
	（二）繳費方式： 

	三、繳費注意事項：
	（一）每份網路報名表產生一組繳費帳號，僅供一人報考一學系(組)使用。
	（二）利用ATM轉帳繳費者，請務必確認是否轉帳成功。【交易明細表】應印有「帳戶餘額」及「轉帳金額」及「轉帳手續費」（持中國信託金融卡並使用中國信託提款機轉帳者免收手續費），以上皆具備即為轉帳繳款成功，否則表示未成功，請重新轉帳繳費。
	（三）若因列印之條碼模糊導致無法在超商繳費，請改用郵局或ATM轉帳繳費。
	（四）在確認繳費後，系統將自動更新報名狀態，請於繳費後三個工作天至招生網站查詢個人繳費資訊。


	伍、准考證：
	一、准考證寄發日期：請參閱「招生重要日程表」。
	二、寄發日期七天後尚未收到或遺失者，請自行上網補發（網址同招生資訊網址）。

	陸、筆試：
	一、筆試日期：請參閱「招生重要日程表」。
	二、筆試地點：考場地點、地址及試場號碼均詳列於准考證。

	柒、考試規則：
	一、考生每節考試應試時，應攜帶「准考證」及「國民身分證」（或有效期限內之護照／　　駕照／具有照片之IC健保卡），放在考桌上以備查驗。若經發現身分與報名資料不符，　　則不准應試，考生不得有任何異議。
	二、考生未攜帶准考證入場應試時，經監試人員查核「國民身分證」（或有效期限內之護　　照／駕照／具有照片之IC健保卡），並確認係考生本人無誤者，先准予應試，惟至當　　節考試結束鈴（鐘）聲響畢前，仍未送達或未申請補發者，扣減該科成績兩分。其後　　各節考試比照辦理。
	三、考生未攜帶「國民身分證」（或有效期限內之護照／駕照／具有照片之IC健保卡）入　　場應試時，監試人員應請試務人員拍照存證後，先准予應試，惟至當節考試結束鈴（鐘）　　聲響畢前仍未送達者，扣減該科成績兩分。其後各節考試比照辦理。考試結束後仍未　　送達者，考生應於7天內親自攜帶「國民身分證」至本校招生暨資訊組辦理驗證手續，　　違者各科不予計分。
	四、准考證及國民身分證（或有效期限內之護照／駕照／具有照片之IC健保卡）皆未攜　　帶者，比照前項辦理。
	五、考生應按規定時間入場，未到考試時間或遲到逾20分鐘者，不准入場，入場應試者，　　60分鐘內不得出場，違者取消考試資格。
	六、考生應按照編定座位號碼入座，試卷上之座號應與考桌上及准考證上之座號相同，如　　有不符，應即舉手，請監試人員查明，否則該科不予計分。
	七、考生應試時不得攜帶計算機，各系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違者扣減該科成績五分，並得視其使用情節加重扣分或扣減該科全部成績。
	八、考試試卷，必須用藍、黑色筆（可使用鉛筆）繕寫，違者該科不予計分。
	九、考試題目，除印刷不明得於發題後舉手發問外，其他概不得發問。
	十、考生不得有交談、偷看等行為，違者該科不予計分。
	十一、考生不得有傳遞、抄襲、夾帶、頂替或其他舞弊情事，違者勒令退出試場，並取消　　　考試資格。
	十二、各科答案，均應寫在試卷內頁，寫在試題紙上者不予計分。
	十三、試卷除答案外，不得書寫任何符號及文字，不得撕毀內頁及不得污損答案卷上之條　　　碼，違者該科不予計分。
	十四、試卷及試題不得攜出試場，違者該科不予計分。
	十五、每節考試繳卷時，試卷上之座位號碼不得自行撕毀，違者該科不予計分，考生出場　　　後，不得在試場逗留。
	十六、考生不得請人頂替或偽造證件混入試場應試，違者取消考試資格。其有關人員送請　　　有關機關處理。
	十七、考生不得有威脅其他考生幫助其舞弊，或威脅監試人員之言行，違者取消考試資格。
	十八、考生除應用文具外，不得攜帶有礙試場安寧、考試公平之各類通訊器材、物品入場，　　　違者扣減該科成績五分，並得視其使用情節加重扣分或扣減該科全部成績。
	十九、考生如有本辦法未列之其他舞弊或不軌意圖之行為時，由監試或試務人員予以登記　　　並提請招生委員會依其情節輕重予以適當處分。

	捌、錄取原則：
	一、本校招生委員會於放榜前決定最低錄取標準，在此標準以上之非正取生，得列為備取　　生。各學系考生成績達錄取標準之人數低於招生名額時，得不足額錄取，不足額錄取　　時不得列備取生。正取生報到後如有缺額時，由備取生依次遞補至原核定招生名額數　　為止。
	二、考生各科之考試成績，如有二人以上總成績分數相同時，則以各系專業科目之序號為　　評比次序，而後為國文、英文，逐科評比分數，分數較高者優先錄取。各學系另有特    殊規定者，從其規定。
	三、考試科目中有一科為零分或缺考者不予錄取。
	四、退伍軍人錄取方式：
	(一)各系退伍軍人轉學生招生名額以本年度各系轉學生招生名額外加百分之二計算，並採無條件進位法取整數計算。
	(二)退伍軍人原始總分已達一般生最低錄取標準者，以招生名額內錄取；退伍軍人優待加分後達外加名額最低錄取標準時，以外加名額錄取。


	玖、放榜：
	一、日期：請參閱「招生重要日程表」。
	二、網址：同招生資訊網址。
	三、錄取考生名單以公告於本校行政大樓者為準。
	四、寄發成績單日期：請參閱「招生重要日程表」。
	五、寄發日期七天後尚未收到成績單或遺失者，請自行上網補發（網址同招生資訊網址）。

	拾、成績複查辦法：
	一、填寫成績單所附「國立中興大學96學年度轉學考招生考試成績複查申請單」，及繳交　　複查費每科30元之郵政匯票（郵票恕不受理），受款人為：國立中興大學，並將回郵　　信封貼足郵資（平信5元、限時12元、掛號25元），於96年7月31日前（以郵戳　　為憑，逾期恕不受理）寄至：402台中市南區國光路250號國立中興大學招生暨資訊　　組收。
	二、申請複查以乙次為限，複查成績以複查筆試成績是否加總有誤、答案漏閱及登錄錯誤　　為範圍，不得提出資料重審或試卷重閱，亦不得要求檢視或影印試卷。
	三、複查結果若因增減分數致錄取情形有所異動，申請複查之考生不得提出異議。
	四、本校將於96年8月6日統一寄發成績複查結果。

	拾壹、正備取生網路登記入學意願：
	一、登記時間及網址：請參閱「招生重要日程表」。
	二、凡有意願就讀本校之正、備取生，無論名次為何，皆應按時上網登記入學意願，逾時　　未登記者，以自願放棄入學資格論。事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補登記。
	三、公告登記入學【新生名單】及【遞補順序名單】：請參閱「招生重要日程表」。　　註：【新生名單】係依有登記入學意願之正備取生原名次依序排列至招生名額為止，　　　　其後名額則為【遞補順序名單】。
	四、有登記入學意願考生應自行上網查詢【新生名單】。
	五、新生名單公告後產生之缺額，本校將從【遞補順序名單】依序個別通知前來辦理報到。
	六、備取生遞補最後截止日：請參閱「招生重要日程表」。

	拾貳、新生入學繳驗證件並領取新生資料：
	一、驗證時間：請參閱「招生重要日程表」。
	二、驗證地點：
	（一）學士班：請至本校行政大樓一樓註冊組。
	（二）進修學士班：請至本校雲平樓一樓進修教育組。

	三、繳驗證件：【新生名單】內之錄取生，應於期限內持下列與報名時所填報考資格相符　　之證件辦理，未按時完成驗證者，取消入學資格。
	（一）本招生考試成績單正本（驗訖發還）。
	（二）國民身分證正本（驗訖發還）。
	（三）原就讀學系歷年成績單正本。
	（四）學歷證件正本：

	四、注意事項：
	（一）新生本人不克親自驗證者，得委託親友辦理（請事先填具委託書）。
	（二）新生入學驗證時因故未能領取符合報考資格之證件者，應先填具切結書繳交，　　　並於切結期限內自行補繳未繳之證件，本校不另行通知補繳，逾期未補繳者（　　　事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補繳），即以自願放棄入學資格論，其缺額由備取生　　　依序遞補。
	（三）考生經錄取，報到時如無法提出符合原報考資格身份之學位證書，不得轉換以　　　不同於原報考資格身份之學位證書報到。
	（四）新生所繳學經歷證明文件，如有假借、冒用、偽造或變造等情事，在未註冊前　　　查覺者，取消入學資格；註冊入學後查覺者，即開除學籍，且不發給修業有關　　　之任何證明文件；畢業後始查覺者，除依法追繳其學位證書外，並公告撤銷畢　　　業資格。
	（五）錄取生報到後，仍應依規定辦理註冊手續，否則取消入學資格。
	（六）轉學生經錄取入學，得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學分抵免（參閱附錄二）。可抵免　　　之學分由本校各學系審核；如因學分抵免不足須延長修業年限者，概依照本校　　　相關規定辦理。申請抵免學分以一次為限，並應於「加退選課程」期限前辦理　　　完畢。
	（七）依照本校規定，經錄取之轉學生，不得申請保留入學資格；註冊入學後不得申　　　請轉系。
	（八）詢問入學及註冊相關事宜，學士班請洽註冊組：04-22840211；進修學士班請洽進修教育組：04-22840583。


	拾參、其他注意事項：
	一、95學年度應屆畢業生報考者，不得申請緩徵。
	二、以僑生身分報考者，考試成績不予優待。
	三、公費生或有實習、服務、服役規定者（如師範院校公費生、軍警院校生、現役軍人、　　警察等）報考本校轉學考，應自行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若考生錄取後未能依規完成　　報到程序及註冊入學，不得辦理保留入學資格。
	四、現役軍人在96年6月8日至9月3日之間退伍者，須由部隊長出具「退伍或解除召　　集日期」證明，始得以普通身分報考，考試成績不予優待。
	五、以特種身分報考進修學士班轉學考者，考試成績不予優待。
	六、以特種身分報考學士班轉學考者，考試成績優待辦法如下：
	（一）運動績優考生符合【中等以上學校運動成績優良學生升學輔導辦法】規定者（　　　參閱附錄四第十一、十二條）得予增加原始總分10%。
	（二）現役軍人在96年6月7日前退伍者，須繳交退伍令影本，始得以退伍軍人　　　身分報考，考試成績得依下表規定優待：
	95年12月27日(含)以前退伍者：
	95年12月28日(含)以後退伍者：

	七、殘障考生報名時，得檢具殘障證明文件提出延長考試作答時間或安排考場之申請。
	八、考生對於本校招生之申訴事件，依據「國立中興大學轉學招生辦法」，應於放榜後十　　日內，以正式書面具名向本校招生委員會提出，其他方式均不受理。
	九、考生如利用本校錄取資格謀取不當利益交換事證明確者，本校有權取消其錄取資格。
	十、持有居留證之外籍生在台居留滿四個月起，應參加全民健康保險。拾肆、各系所招生名額及考試科目：
	說明：「前均標」係指該學系考試成績前百分之五十考生的平均分數，　　 「全均標」係指該學系所有考生的平均分數，　　 「後均標」係指該學系考試成績後百分之五十考生的平均分數。

	拾伍、各學系考試時間表
	※各學系考試科目及時間若有變動時，以考前一日公告為準。


